
直属单位业务发展-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组织实施

单一来源公示

一、项目信息

1.采购人：北京教育督导评估院

2.项目名称：直属单位业务发展-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组织实施

3.拟采购的货物或服务的说明：

2007年以来，国家采取抽样监测的方式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义务教育质

量监测工作。根据国务院教育督导办要求，2022年将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义

务教育阶段相关学科领域监测工作。鉴于北京市对所辖区域义务教育现状的关注

和质量提升的切实需要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将于 2022年开展北京市 10个区（其

他 6个区作为国家监测样本区）义务教育质量监测，监测内容为学生语文、艺术、

英语三个学科的学习质量，以及课程开设、条件保障、教师配备、学科教学、学

校管理和区域教育管理等相关影响因素情况，同时监测学生心理健康状况。

服务周期：签订合同之日起至 2022年 12月 31日止。

4.拟采购的货物或服务的预算金额：200万元

5.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原因及说明：

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于 2015年 4月印发实施《国家义务教育质量

监测方案》，明确从 2015年开始正式在全国开展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。2021

年 9月，教育部印发《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方案（2021 年修订版）》（教督

〔2021〕2号），其中，每年监测学科领域由两个增加到三个。此项工作由国务

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统筹组织，由北京师范大学（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

中心（简称教育部监测中心））具体实施，每年抽取北京市 6个区作为国家样本

区参加测试。

从 2016年开始，北京市在国家抽测 6个样本区的基础上，以购买服务的方

式组织其余区（2016年为 4个协议区，2017-2021年均为 10个协议区）同步参

加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工作，目的是为了全面客观反映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学

生学业质量、身心健康及其变化情况，深入分析影响北京市义务教育质量的主要



原因，为转变教育管理方式和改进学校教育教学提供参考，引导社会树立正确的

教育质量观，纠正以升学率和分数作为评价学校和学生唯一标准的做法，推动义

务教育质量和学生健康水平不断提升。

因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的标准、规程、测量工具均由教育部监测中心制定

并组织实施，教育部监测中心是唯一的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项目服务供应商。

按照市财政局、市教委有关政府采购规定，2016-2021年，北京市均以单一来源

采购方式，连续 6年委托教育部监测中心对北京市协议区同步开展义务教育阶段

相关学科领域监测工作，教育部监测中心按照国家样本区标准负责为北京市协议

区实施监测工作提供业务指导与技术支持，并形成市级监测报告和协议区监测报

告，为市区两级持续提升义务教育质量提供了重要依据。

二、拟定供应商信息

1.名称：北京师范大学

2.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号

三、公示期限

2022年 5月 23日 9:00至 2022年 5月 27日 16:00

四、其他补充事宜：

1.提出异议的方式：潜在政府采购供应商对公示内容有异议，请在公示期内

以实名书面（包括联系人、地址、联系电话）形式将意见反馈至采购人、采购代

理机构及北京市财政局有关部门。

2.本公告同时在中国政府采购网、北京市政府采购网发布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1.采购人

联系人：王玥

联系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西四北三条 32号

联系电话：13466769167



2.财政部门

联系人：北京市财政局采购处

联系地址：北京市通州区承安路 3号院

联系电话：010-55592405

3.采购代理机构

联系人：北京北咨招标有限公司

联系电话：13501378782

六、附件

单一来源采购方式专业人员论证意见

专业人员信息

姓名：

职称：

工作单位：

项目信息
项目名称：

供应商名称：

专业人员论证意

见

(专业人员论证意见应当完整、清晰和明确的表达从唯一供
应商处采购的理由)

专业人员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

注：本表格中专业人员论证意见由专业人员手工填写。


	注：本表格中专业人员论证意见由专业人员手工填写。

